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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服裝儀容規定 

105年 1月 6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12年 6月 14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壹、 依據： 

依據本校學生手冊「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學生生活

須知」辦理。 

貳、 目的： 

為培養學生良好服儀習慣、樹立良善校風，並明確賦予師長指導學

生服裝穿著權責、規範學生須遵循之服儀要求，特訂定本規定。 

參、 適用範圍及對象： 

本規定區分為五專部一至三年級標準及其他學部、學制標準，適用

對象為本校全體在學學生。 

肆、 服裝規定(適用五專一至三年級學生)： 

一、本校五專一至三年級通用制式校服為白襯衫、深藍色西裝長褲、

藍灰色毛衣。 

二、白襯衫及藍灰色毛衣左胸口上方以深藍色線繡「德育」校名。  

三、季節穿著標準 

(一)、夏季標準： 

  1、校服部份：上身穿制式短袖校服，下身著制式長褲 

           2、運動服部份：上身穿系科指定之運動服，下身著系科 

                         或學校指定之運動長褲。 

       (二)、冬季標準： 

       1、校服部份：上身穿制式長袖校服，下身著制式長褲。 

       2、運動服部份：上身穿系科指定之運動服，外加制式運動     

                      外套，下身著制式運動長褲式長褲。 

     (三)、其他標準： 

1、各類服裝需依規定穿著方式穿著；如各系規定服裝有 

   領帶或領巾者，打領帶或領巾時，襯衫下襬必須紮入 

   褲(或裙)腰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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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襯衫釦子須扣好，衣褲須保持整齊清潔，未經允許不得 

   穿著非制式服裝。 

3、著制服時須穿黑色皮鞋或黑色休閒鞋；著運動服時須穿 

            白色為底色之球鞋；穿黑色鞋時應著黑襪，穿白色鞋時 

            應著白襪。 

           4、當氣象局預報隔日最高氣溫低於攝氏十二度（含）時， 

              得加穿非制式外套禦寒。 

     (四)、穿著時機： 

     1、五專部一至三年級學生除體育課、實習、實作等課程有 

           規定須穿著指定服裝外，上課期間應著規定服裝。 

        2、逢期中考、期末考及重大集會時一律穿著制式服裝。 

        3、換季時依學生事務處規定日期統一換季。 

        (五)、服裝儀容檢查： 

           1、服儀檢查區分為定時與不定時檢查；定時檢查以每月的 

       第一週各班班週會時段檢查為原則，遇考試時得提前或 

       延後一週實施。不定時檢查依實際需要執行之。服儀檢 

              查項目如附件。 

           2、各科有規定檢查時間者依各科規定。 

           3、學生如未依規定穿著服裝，將依「學生行為規範與獎懲 

              辦法」相關規定議處。 

     其他學部、學制學生服裝標準 

     (一)、穿著便服時應注重整齊清潔、端莊大方為原則。 

   (二)、不得穿著暴露、怪異或過短之衣、褲、汗衫、背心、 

           拖鞋等不合時宜之服裝到校。  

伍、一般規定： 

 一、各系科制服因結合職場專業及需求得由系上統一招商購置。 

 二、各系科有單行服裝規定者依其服裝規定。 

 三、專業課程依系科規定穿著專業服裝。 

陸、本規定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